
广 东 碧 桂园职 业学 院 教务 科 研 处

粤碧院教科〔2023〕17 号

关于做好 2024 年拟招生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

各系（部）：

为了不断优化专业结构，做好专业动态调整，学校决定启

动 2024 年拟招生专业调研论证与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论证范围

（一）2024 年拟增设专业以《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

为依据（见附件 1）；

（二）2023 年拟继续招生专业。

二、论证要求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全国教育大

会精神为指导，坚持立德树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

改革实施方案》，围绕粤港澳大湾区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战略布局，结合广东省“双

十”战略性产业集群支柱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按

照“适度发展规模、深化教学改革、强化质量提升、提高服务

能力”的专业建设总体思路，遵循“专业可组群、资源可共享、



企业可共用”的新专业开设原则，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入

调研，充分论证，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数字经济、

文化艺术等领域拓展新专业，改造升级传统专业，逐步优化调

整学校专业布局。

（二）增设专业

增设专业应面向国家或广东省战略新兴产业和经济社会发

展，以及碧桂园集团产业转型升级需求，符合区域发展及学校

办学定位、彰显学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办学特色，以学校

优势特色专业为依托，符合《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专业建设管

理办法》（院教字〔2019〕21 号）基本要求，对于达不到基本

要求的专业，不予申报备案。

增设专业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符合学校办学定位和专业规划；

2.有完整、明确的专业定位与建设规划，有相关专业或专

业群为依托，有一定的建设基础；

3.有详实的专业设置可行性报告；

4.有科学、规范、完整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5.有较好的校企合作基础，具备该专业必需的教师队伍和

实训实习等基本条件；

6.有开设本专业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和相关保障措施。

（三）拟继续招生专业

拟继续招生专业同时做好调研和论证，进一步明确培养目

标、发展定位等。



三、论证程序

（一）系（部）调研和论证。系（部）成立以系主任、系

教学副主任、教学部主任、专业负责人、骨干教师为成员的新

增设专业申报小组，重点对拟增设专业的必要性、可行性等进

行充分调研，多形式组织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或专家开展专

业增设论证，相关材料连同《2024 年普通高等职业教育（专科）

拟招生专业汇总表》（附件 2）报送教务科研处。

（二）教务科研处进行初审，并提出初审意见。

（三）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对增设专业进行审核，对 2024

年拟招生专业进行审议。

（四）校长办公会审定 2024 年拟招生专业。

（五）申报备案。教务科研处根据校长办公会审定结果，

于指定日期前登录“全国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管理与公共信息服

务平台”（https://zyyxzy.moe.edu.cn/）填报备案信息并提

交。

四、工作进度安排与要求



表 1 工作进度安排表

项目 所需提交材料 材料形式 时间

系（部）开展专业增

设和调整调研和论证

1.《2024 年普通高等职业教育（专

科）拟招生专业汇总表》（附件 2）

2.增设专业需提交以下材料

2.1 增设专业申请表（附件 3）；

2.2 专业（方向）设置可行性报告；

2.3 专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2.4 增设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或

专家论证意见（附件 4）；

2.5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6 专业建设规划。

3.继续招生专业论证材料不需提

交学校，由系（部）存档。

电子版 10 月-11 月 15 日

教务科研处 审核增设专业申报材料 11 月 20 日前

教学工作委员会审核

论证、审议
形成论证报告 11 月 25 日前

校长办公会审定 审定拟招生专业 11 月 30 日前

拟招生专业申报备案 按上级要求提交
按上级要

求
依照上级通知

五、材料报送

各系将相关材料于 11 月 15 日前提交至教务科研处。

邮箱：562224221@qq.com

(联系人:赵雪，联系电话：13549290951)

附件：

1.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版）

2.2024 年普通高等职业教育（专科）拟招生专业汇总

表

3.增设专业申请表

4.增设专业论证意见表



教务科研处

2023 年 10 月 18 日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